附件：

白下区安监局2010年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计划
    为全面规范安全监管执法工作，进一步提高安全监管执法水平，不断增强执法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根据《安全生产监管监察职责和行政执法责任追究的暂行规定》（国家安监总局第24号令）的要求，结合我区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实际状况及安监系统行政执法工作现有人力、物力保障水平，编制我局2010年度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工作计划。
一、总体任务和目标

2010年，全区安全监管执法工作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紧紧围绕“构建白下和谐社会，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突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重点，强化“安全发展”理念，进一步提升安全监管执法水平，全面落实政府安全监管责任和企业安全主体责任，确保全区安全生产形势的平稳发展。

二、组织领导和工作制度

（一）组织领导

成立由区安监局王永强局长为组长、副局长和各科科长为组员的安全监管执法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安全监管执法工作的组织领导，督促安全监管执法工作的具体实施，确保年度安全监管执法工作的贯彻落实。

（二）工作制度

1、学习培训制度。一是每月组织一次局机关安全监管人员业务培训；二是每年组织一次基层（街道安监站、社区）安全监管人员业务培训；三是适时组织安全监管人员参加上级组织的业务培训，进一步提升全体安全监管人员执法水平。

2、执法检查制度。坚持“重大节日、重大活动期间区领导督查制度、局领导带队检查制度和安全监管人员日常检查制度”；按照“1234”执法检查频次抓好落实，即局长每月带队检查1次，副局长每月带队检查2次，科长每月带队检查3次，监管人员每月检查4次。

3、执法讲评制度。每季度组织一次安全监管人员执法检查情况讲评汇总，及时纠正安全监管执法检查过程中存在的不足，汇总区域内重点单位安全监管基础台帐。

三、监管执法的重点、方式和时间安排（详见附表）
1、每半年组织1次对区域内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安全检查工作。

2、定期对区域内生产经营单位开展安全检查工作。

3、开展建筑（拆迁）施工、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人员密集场所、道路交通、特种设备、燃气安全、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等专项整治工作。

4、开展区域内政府挂牌重大火灾隐患整改督查工作。

5、重大节日（活动）期间，区领导组织相关部门对区域内重点单位实施联合督查。

四、职责分工

按照区安监局领导及科室监管职责分工规定，实施主要领导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负责，科室人员具体实施的原则。

1、监管一科：在分管局长的领导下，负责对全区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燃气、重大危险源的安全监管工作；负责建筑（拆迁）、作业场所职业危害等专项治理工作；指导相关部门、街道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并负责协调以上行业和单位的重点隐患整改工作。

2、监管二科：在分管局长的领导下，负责对全区人员密集场所和公共娱乐场所的安全监管工作；负责消防安全、特种设备、道路交通等专项治理工作；指导相关部门、街道的安全生产监管工作，并负责协调以上行业和单位的重点隐患整改工作。

五、现场处理和处罚

（一）现场处理

在监督检查中，发现生产经营单位存在安全生产违法行为或者事故隐患的，依法采取下列现场处理措施：

1、当场予以纠正；

2、责令限期改正、责令限期达到要求；

3、责令立即停止作业（施工）、责令立即停止使用、责令立即排除事故隐患；

4、责令从危险区域撤出作业人员；

5、责令暂时停产停业、停止建设、停止施工或者停止使用；

6、依法应当采取的其他现场处理措施。

（二）行政处罚

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幅度和程序，按照管辖权限，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生产经营单位及有关人员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六、调整和变更

年度安全监管执法工作计划无特殊原因遵照执行，如因上级以及区委、区政府重大工作任务等特殊情况需要作出重大调整或者变更的，及时报区政府批准，并按照批准后的计划执行。

七、要求和考核

1、加强组织领导。强化领导负责制，落实逐级负责制，确保安全监管执法工作高效有序地开展。
2、强化服务企业。强化过程监管，帮助企业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完善安全管理措施，从源头上建立安全管理的长效机制。

3、规范依法监管。规范安全监管执法人员行为，杜绝违法执法行为的出现，检查过程中认真填写有关执法文书，督促单位完善安全管理制度，规范安全管理措施，切实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4、落实奖惩措施。制定安全监管执法工作奖惩机制，半年对执法工作进行讲评，年底组织安全监管执法工作考核，不断提高执法质量，增强执法效能。
附表

2010年安全监管执法计划表
	时  间
	监  管  内  容
	方式

	一季度
	1、烟花爆竹有限禁放工作：销售布点、临时销售许可证的发放、销售点安全检查；
	专项

	
	2、对建筑（拆迁）工地开展1次安全检查；
	专项

	
	3、区领导带队对区域内重点单位开展节前安全督查；
	督查

	二季度
	1、对区域内30家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及30家危化品经营企业开展1次安全检查；
	专项

	
	2、对区域内建筑（拆迁）工地组织1次拉网式隐患排查；
	专项

	
	3、与相关部门协调推进七项专项整治工作；
	日常

	
	4、组织相关部门协调推进区域内政府挂牌督办重大安全隐患整治工作；
	专项

	
	5、组织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
	专项

	三季度
	1、对区域内50家重点生产经营单位及50家危化品经营企业开展1次安全检查；
	日常

	
	2、组织相关部门协调推进区域内政府挂牌督办重大安全隐患整治工作；
	专项

	
	3、高温（汛期）期间，对区域内建筑（拆迁）工地组织1次隐患排查；
	专项

	
	4、区领导带队对区域内重点监管单位开展国庆节前安全督查。
	专项

	四季度
	1、组织1次对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企业安全检查；
	日常

	
	2、与相关部门联合开展1次燃气打黑工作。
	专项

	
	3、组织对区域内30家生产经营企业开展安全检查。
	日常

	
	4、组织对各街道安全生产行政执法工作情况进行检查。
	专项

	
	5、区领导带队对区域内重点监管单位开展元旦节前安全督查。
	专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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